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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課程大綱

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yllabus

	課號

course code
	114_1_7404018_01
	全英文授課

EMI
	□是      □否

	課程名稱（中文）
course name（Chinese）
	憲法－基本人權

	課程名稱（英文）

course name（English）
	Constitution-Government Organization

	學年

academic Year /semester
	114學年上學期
	上課地點classroom


	法學院101階梯教室

	學系（所）

department
	法律學系
	必選修

required/selected
	□必修    □選修

	教師

instructor 
	李仁淼 教授
	學分

credit
	2

	助教

teaching assistant
	
	助教email

TA email
	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

prerequisites
	無

	課程概述

course descriptions
	1.教授上述內容
2.講解相關實務與學說狀況

	學習目標

learning objectives
	本課程目的係透過通識教育使非法律專業之學生，對於我國憲法有基本之理解。

	教科書及參考書

textbooks and reference
	李仁淼，教育法與教育人權，元照，2017 年9 月

許志雄，人權論-現代與近代的交會，元照，2016 年

許慶雄，憲法概論，新學林，2013 年

許慶雄，憲法入門I－人權保障篇，元照，1998 年

陳新民，憲法學釋論修正5 版，自版，2005 年

陳新民，中華民國憲法釋論，自版，2002 年

許志雄等，現代憲法論，元照，2000 年

李仁淼，憲法之意義與基本概念（憲法基礎講座：第一講），月旦法學教室第142 期，2014

年8 月, 42-53 頁。

李仁淼，自制憲權之觀點思考我國憲政改革之問題點（憲法基礎講座：第二講）月旦法學

教室第145 期，2014 年11 月，43-54 頁

李仁淼，平等保障與積極性優惠措施（憲法基礎講座：第三講）月旦法學教室第150 期，

36-50 頁

2015 年4 月

李仁淼，職業自由與違憲審查方法（憲法基礎講座：第四講） 月旦法學教室155 期，2015

年9 月，36-49 頁

李仁淼，秘密通訊自由與監聽，月旦法學教室135 期，6-8 頁，2014 年1 月

李仁淼，都市更新與正當法律程序－大法官釋字第709 號解釋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235 期，

45-53 頁，2013 年11 月

李仁淼，校園霸凌之國賠責任，月旦法學教室129 期，15-18 頁，2013 年7 月

李仁淼，在學關係中之權利救濟-釋字第684 號評析，月旦裁判時報13 期，16-27 頁，2012

年2 月

李仁淼，學術自由與大學之人事自治，月旦法學教室105 期，32-43 頁

2011 年7 月

李仁淼，名譽毀損與表現自由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13 期（2004 年），236-251 頁。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

	教材編選

teaching materials
	□自編教材      □教科書作者提供          □其它

	教學方法

teaching method 
	□講述          □小組討論    □演式法      □問題導向學習
□個案研究      □網路教學    □實驗法       □其它

	評量方法

evaluation 
	□上課點名 20%  □小考 0%  □作  業0%  □程式實作 0%

□實習報告 0%  □專案 0%  □期中考40%  □期 末 考 40%

□期末報告 0%  □其它 0%

*評分方式、上課日程若有異動，會於上課周知選課同學。

	教學資源

teaching resources
	□課程網站  □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 □實習網站

	教師

相關訊息

instructor’s information
	李仁淼博士以憲法、行政法、教育法為主要研究領域，為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；除已於國內外發表學術期刊外，擔任國考命題委員、曾於北海道大學擔任教職，具備豐富學經歷。

	每週課程內容（暫定）
weekly scheduled contents

	第一週：準備週

	第二週：憲法基本概念（一）

	第三週：憲法基本概念（二）

	第四週：基本人權總論(一)

	第五週：基本人權總論(二)

	第六週：自由權總論

	第七週：內部精神自由－思想良心自由、學術自由、宗教信仰自由

	第八週：外部精神自由－表現自由

	第九週：期中考

	第十週：集體表現自由－集會、結社自由

	第十一週：國務請求權(受益權)-刑事補償請求權、國家賠償請求權

	第十二週：國務請求權(受益權)-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(訴訟權) 

	第十三週：生存權

	第十四週：學習權

	第十五週：工作權

	第十六週：勞動基本權

	第十七週：期末考

	第十八週：

	核心能力

core competencies

	核心能力

Core competency

本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強度

Degrees of related to core competencies
1

2

3

4

5

專業能力

Specific

competency 

專業能力1

v

專業能力2

v

專業能力3

v

專業能力4

v

專業能力5

v

共通能力

General

Competence

共通能力1

v

共通能力2
v

共通能力3
v

共通能力4
v

共通能力5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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